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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環境事故專業應變諮詢機關

（構）認證及管理辦法草案總說明 
  為提升國內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環境事故應變、諮詢作業能量，透過

建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環境事故專業應變諮詢機關（構）之認證制度，

協助環境事故相關防護、應變、清理、善後等處理措施之品質，特依毒性

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六條第二項及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擬具「毒

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環境事故專業應變諮詢機關（構）認證及管理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草案，其訂定要點如下： 

一、 法源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 應變或諮詢機構之認證類別（草案第二條） 
三、 應變或諮詢機構之資格要件。（草案第三條） 
四、 應變機構認證應檢具之文件內容。（草案第四條） 
五、 諮詢機構認證應檢具之文件內容。（草案第五條） 
六、 專業應變或諮詢人員等級認定及緩衝期間之彈性規定。（草案第六條） 
七、 應變或諮詢機構審查方式及補正規定。（草案第七條） 
八、 應變或諮詢機構之認證證書記載事項。（草案第八條） 
九、 應變或諮詢機構認證有效期限及重新申請認證之緩衝規定。（草案第

九條） 
十、 應變或諮詢機構之變更及應重新申請認證之規定。（草案第十條） 
十一、 應變或諮詢機構應辦理備查之規定。（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 應變機構應定期紀錄執行狀況之規定。（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 諮詢機構應定期紀錄執行狀況之規定。（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 主管機關得不定期查核應變或諮詢機構之規定。（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 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應變或諮詢機構之規定。（草案第十五條） 
十六、 中央主管機關應將應變或諮詢機構核發、撤銷、廢止情形公開於

指定之網站之規定。（草案第十六條） 
十七、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草案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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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環境事故專業應變諮詢機關
（構）認證及管理辦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

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條第二項

及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訂定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認證類別如下： 
一、 專業應變機關（構）。 
二、 專業諮詢機關（構）。 

一、 專業應變或諮詢機構之認證類別。 
二、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發生事故

時，專業應變機關（構）應於事故現

場進行安全防護、緊急應變、偵檢、

清理等作業事項。 
三、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發生事故

時，專業諮詢機關（構）應快速提供

如安全資料表、毒理危害、安全防護

資訊等應變所需資料及諮詢作業。 
第三條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環境事故

專業應變或諮詢機關（構）（以下簡稱

應變或諮詢機構），均應具備下列資格

之一： 
一、 非公營事業之公司，其實收資本

額，應變機構新臺幣三千萬元以

上，諮詢機構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上。 
二、 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 
三、 公營事業或政府機關（構）。 
四、 公（私）立大專以上校院。 
五、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一、 應變或諮詢機構之資格要件。 
二、 考量應變或諮詢機構所需之人力數

量及相關儀器設備，為避免運作周

轉能量不足，第一款明文非公營事

業之公司實收資本額之要求。 
三、 為促進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聯防組

織整合及提升應變量能，如非屬第

一款至第四款者，得依第五款經主

管機關認定後辦理申請。 

第四條  申請應變機構認證者，應檢具下

列文件： 
一、 申請書。 
二、 前條所列之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三、 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 應變人員之經歷、能力資料及身

分證明文件影本，應置常任專業

應變人員十二人以上，含指揮級

二人以上、專家級二人以上、技術

級八人以上，其中以指揮級或專

家級一人為主管。 

一、 申請應變機構認證應檢附第二款、

第三款相關證明文件。 
二、 第四款專業應變人員資格，係參考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

管理辦法之分級方式予以規範。人

數係參酌現行環境事故技術小組、

諮詢中心之運作及聯防組織量能整

合之參考基準設定。 
三、 第五款應變機構應依其服務項目及

區域具備從事環境事故相關之防

護、應變、清理及善後等處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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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依申請之服務項目及區域等條件

所需之個人防護、偵測、應變、清

理、善後及通訊等軟體、硬體設備

及車輛；其名稱、規格、數量、放

置地點、照片應製成清冊及相關

證明文件影本。 
六、 任務編組、組織架構圖及說明。 
七、 機構之位置圖、配置圖及所在位

置。 

時，所需之個人防護、偵檢、應變、

清理、通訊等相關儀器設備要求。 

第五條  申請諮詢機構認證者，應檢具下

列文件： 
一、 申請書。 
二、 第三條所列之資格證明文件影

本。 
三、 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 諮詢人員之經歷、能力資料及身

分證明文件影本，應置常任專業

諮詢人員八人以上，含專家級二

人以上，技術級六人以上，其中

以專家級一人為主管。 
五、 依申請之服務項目及區域等條

件所需之通訊或資訊等軟體、硬

體設備；其名稱、規格、數量、

放置地點、照片應製成清冊及相

關證明文件影本。 
六、 任務編組、組織架構圖及說明。 
七、 機構之位置圖、配置圖及所在位

置。 

一、 申請諮詢機構認證應檢附第二款、

第三款相關證明文件。 
二、 專業諮詢人員資格中專家級及技術

級之人員，係參考毒性及關注化學

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之應變

人員分級方式予以規範。人數係參

酌現行環境事故技術小組、諮詢中

心之運作及聯防組織量能整合之參

考基準設定。 
三、 諮詢機構應依其服務項目及區域具

備從事環境事故相關諮詢時，所需

之通訊等相關儀器設備要求。 

第六條  第四條及前條規定之專業應變

及諮詢人員，應取得對應資格之專業應

變人員合格證書。但中華民國一百十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申請應變或諮詢機

構認證者，由主管機關及專家學者個案

審查認定，並於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

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發布施行日起二

年內，依規定取得專業應變人員合格證

書。 

參考環境教育機構認證及管理辦法第四

條規定，並配合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

應變人員管理辦法之施行，初期以申請人

員之專業背景、受訓經驗及應變或諮詢經

歷等，由主管機關及專家學者個案審查認

定其資格，增加專業應變人員等級認定之

緩衝期間與彈性。 

第七條  應變或諮詢機構之認證，應向直 一、 受理申請應變或諮詢機構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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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並繳納

審查費；服務區域涉及二直轄市、縣

（市）以上者，向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第四條及第五條申請文件不符或

內容不全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者限

期補正，補正日數為三十個工作日，通

知補正之次數，以二次為限；逾期未補

正或補正不完全者，駁回其申請。 
經前項書面審查通過者，主管機關

應進行實地現勘及實測，並得邀集相關

機關及專家學者參與；審查未通過者，

應限期三個月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或

補正不完全者，駁回其申請。 

單位，應以其服務區域是否涉及二

直轄市、縣（市）以上進行判定。 
二、 第二項補正日數參考新化學物質

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第

二十六條及第二十七條體例。 
三、 為綜合考量應變或諮詢機構之應

變或諮詢能力，第三項明文審查程

序，必要時得邀集相關機關及專家

學者參與，並明文補正期限。 

第八條  認證證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機構名稱。 
二、 負責人姓名。 
三、 主管人員姓名。 
四、 認證類別。 
五、 服務項目。 
六、 服務區域。 
七、 主要裝備或設備。 
八、 所在位置。 
九、 有效期限。 
十、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一、 參考環境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

第十五條之規範體例訂定。 
二、 第五款服務項目係指從事環境事

故之防護、應變、清理及善後等應

變作業，如：移槽、除污、止漏等

應變作業或諮詢服務。 
三、 第六款服務區域係指應變或諮詢

機構服務轄區。 
四、 第八款所在位置，考量應變機構或

諮詢機構可能因服務區域不同而

有不同的駐點，規範應載明所在位

置。 
第九條 應變或諮詢機構之認證有效期

限為五年；期滿仍繼續運作者，應向主

管機關重新申請認證。 

規範應變或諮詢機構認證有效期限及認

證有效期間屆滿仍繼續運作者，應向主

管機關重新申請認證之規定。 
第十條 應變或諮詢機構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於事實發生後一個月內向主管

機關申請變更： 
一、 主管人員、專家級或指揮級人員

之異動。 
二、 應變或諮詢人員異動達申請時三

分之一以上。 
三、 變更第八條第五款至第八款事

項。 
前項變更準用第四條至第七條規

一、 應變或諮詢機構認證變更及應重

新申請認證之規定。 
二、 第一項第一款主管人員及專家級

以上之應變人員為應變或諮詢機

構之關鍵人員，爰如有異動時應辦

理變更。 
三、 第一項第二款規範機構內之應變

或諮詢人員，自認證通過後其異動

達三分之一以上時，應辦理變更，

以保持機構之應變諮詢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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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但人員及服務項目之變更，得免辦

理實地現勘；服務區域、主要裝備或設

備及所在位置之變更，得免辦理實測。 
第八條第四款變更或應變或諮詢

機構人員異動人數達申請時二分之一

以上者，應重新辦理認證。 

四、 第一項第三款規範第八條認證證

書中應辦理變更之項目。 
五、 考量變更項目之屬性不同，第二項

明文得免實地現勘或實測之規定。 
六、 第三項規範第八條第四款為認證

類別，屬不同之機構，爰應重新辦

理申請；另機構內之應變或諮詢人

員，自認證通過後其異動達二分之

一以上時，應辦理重新認證，以保

持機構之應變諮詢量能。 
第十一條 應變或諮詢機構之人員及軟、

硬體設備之異動，除已依前條規定辦理

之變更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

實發生後一個月內向主管機關辦理備

查： 
一、 機構名稱。 
二、 負責人姓名。 
三、 應變或諮詢人員異動未達申請時

三分之一。 
四、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規範應變或諮詢機構應辦理備查之規

定。 
 
 

第十二條  應變機構應每月記錄下列事

項，並保存三年： 
一、 環境事故應變件數。 
二、 每一環境事故之廠（場）名稱、事

故時間、事故地點、事故類型、傷

亡人數、肇事化學物質、事故發生

狀況、應變狀況及善後復原。 
三、 個人防護、偵檢、應變、清理、通

訊等裝備、設備及車輛之異動情

形。 

規範應變機構應於每月記錄前一月份之

執行狀況，並將相關資料自行保存三年。 

第十三條  諮詢機構應每月記錄下列事

項，並保存三年： 
一、 環境事故諮詢件數。 
二、 每一諮詢項目、名稱、諮詢方式、

問題類別及其內容。 
三、 諮詢所需之資訊及通訊設備種類

之異動情形。 

規範諮詢機構應於每月記錄前一月份之

執行狀況，並將相關資料自行保存三年。 

第十四條  主管機關得不定期派員查核 參考環境教育機構認證及管理辦法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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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或諮詢機構，並命其提供必要資

料。  
之規定，主管機關得不定期進行查核。 

第十五條 應變或諮詢機構檢送之申請

文件經撤銷或有虛偽不實者，主管機關

得撤銷其認證。 
應變或諮詢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認證： 
一、 第三條規定之資格文件經廢止。 
二、 經主管機關調查認定可歸責於應

變或諮詢機構，造成人員傷亡或

環境污染事件。 
三、 未配合主管機關辦理查核或經查

核，有未符合本辦法規定之情形，

並經二次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

善。 

一、 第一項規範主管機關得撤銷應變

或諮詢機構認證資格之情形。 
二、 第二項規範主管機關得廢止應變

或諮詢機構認證資格之情形。其中

第二款人員傷亡係指有人員重傷

或死亡之情形，環境污染事件係指

災損規模面積達五百平方公尺者。 
三、 第二項第三款參考「水污染防治

法」針對未配合主管機關辦理查核

或經查核，有未符合本辦法規定之

情形，並經二次限期改善而屆期未

改善，認定情節重大，影響應變諮

詢量能，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認證。 
第十六條 應變或諮詢機構認證之核發、

撤銷、廢止，應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網站。 

規範中央主管機關應將應變或諮詢機構

之核發、撤銷、廢止情形公開於指定之網

站。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

年一月十六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O004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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